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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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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危老加速重建作業流程 

公告
日期 

新北市政府於106年12月29日公告新北市政府執行都市危險及老舊建
築物加速重建作業流程。 
 
第五點申請重建前應辦理事項及相關流程。 

應辦
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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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危老加速重建作業流程 

評估
清冊 

共同供應契約機構應以正式函文出具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結果報告書，
函文內容得載明下列事項： 
 
 耐震能力初步評估 

建築物地址。 

評估分數R值。 

評估等級（甲級、乙級或未達
乙級） 

評估結果是否符合本條例第三
條第一項第二款或第三款規定 

耐震能力詳細評估 

建築物地址。 

耐震能力詳評結論（改善是否
不具效益） 。 

評估結果是否符合本條例第三
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 

2 1 



5 

新北危老加速重建作業流程 

申請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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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危老加速重建作業流程 



7 

危老核准重建計畫-案例分享 

 
 
 
 

1       住宅區 基地面積3,113㎡ 

      重建前現況共29棟，2至5層樓磚造及RC建築物 2 

      重建後為1棟地下4層地上25層電梯集合住宅 3 

 建築基地退縮4公尺以上建築，設置無遮簷人行
步道，並納入綠建築、耐震設計及無障礙設計 

4 

重建前環境及範圍 

重建後模擬示意圖 

(實際以核發建照及興建完成時內容為準) 

日期 辦理歷程 

106.09.25 

前
置
作
業 

重建計畫範圍所有權人辦理建築物結構安全性能初步
評估。 

106.10.24 

1.申請人將結構安全性能初步評估結果函知新北市  
   政府工務局。 
2.申請人函請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查詢是否具歷史、 
   文化、藝術及紀念價值建築物。 

106.10.31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確認非屬具歷史、文化、藝術及紀
念價值建築物。 

106.11.01 
新北市政府工務局將本案建築物結構安全性能初步評
估報告書錄案。 

106.11.16 審
核 

申請人向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申請危老重建計畫。 

106.11.28 新北市政府核准危老重建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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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老核准重建計畫-案例分享 

 
 
 
 

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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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危老資訊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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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老資訊專區 

申請危老重建計畫相關文件下載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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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老資訊專區 

申請危老重建計畫相關資訊下載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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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老申請作業注意事項 

申請
資格 

申請
時程 

都市計畫範圍內 

非主管機關認定具歷史、文化、藝術及紀
念價值者 

 經建築主管機關依建築法規、災害防救
法規通知限期拆除、逕予強制拆除，或
評估有危險之虞應限期補強或拆除者。 

 經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結果未達最低等級
者。 

 屋齡三十年以上，經結構安全性能評估

結果之建築物耐震能力未達一定標準，

且改善不具效益或未設置昇降設備者。 

【重建計畫書申請時間】 

【本條例施行10年內】 

重建計畫書應於 

116年5月31日前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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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老申請作業注意事項 
1       申請書-檢附資料 

重建計畫同意書。 

合法建築物證明文件。 

符合本條例第三條第一項序文及各款之一所定之證明文件或第三項所定
未完成重建之危險建築物證明文件。 

證明屋齡之文件：使用執照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定建築物興建
完工日之文件（符合本條例第三條第一項第三款者） 

重建計畫範圍內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名冊、同意書 

建築師簽證之無涉法定空地重複使用檢討文件影本 

重建計畫範圍內土地及建物登記謄本(重建計畫書提出申請當天或提供申
請當日異動索引文件) 

申請建築容積獎勵應檢附文件 

協議書(無則免) 

重建計畫書 

切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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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老申請作業注意事項 
1       申請書-檢附資料 



     重建計畫退補件與駁回規定 

15 

危老申請作業注意事項 
2 

危老重建計畫書未依申請資料檢核表第1項內容檢附基本資料，得逕予
駁回。 
 
申請人第1次補正期限為30日；第2次補正期限為15日，屆期未補正或
補正後仍不符規定者，予以駁回。 
 
重建計畫審查期間為30日。 

退補
正 

審查
期限 



     法令適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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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老申請作業注意事項 

適用
日 

3 

有關建築開發申請建造執照之法令適用日依建築法規定辦理。建造執
照範圍應與重建計畫範圍一致，經核准之重建計畫，如變更重建範圍，
應重新申請審核。 
 
 
重建計畫核准後，如需變更設計內容或變更起造人導致所申請之容積
獎勵項目其容積獎勵面積、保證金、維護費用或相關候選證書等變更
時，該容積獎勵視同無效。 
 
如需變更起造人者，無涉及前項內容，原起造人應提供變更前及變更
後起造人雙方協議同意之相關書面文件，且該書面文件應於使用執照
核准前完成公證程序，並檢附重建計畫範圍內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築物
所有權人同意書提送本府主管機關辦理變更。 

     變更設計或變更起造人 4 

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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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積獎勵及協議事項 
1       容積獎勵申請#3~#6容獎後，未達1.3基準容積或1.15原容上限，始得申請#7~#10 

容積
獎勵 

申 請 項 目 容積獎勵 申請容積 

原建築容積高於基準容積者獎勵10%或依原建築容積建築【第三條】 
原容積：______% 

10%  % 

符合本條
例第一項
一至三款 
【第四條】 

經建築主管機關依建築法規、災害防救法規通知限期拆除、
逕予強制拆除，或評估有危險之虞應限期補強或拆除者 

10% % 

經結構性能評估結果未達最低等級者 8% % 

屋齡30年以上，經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結果之建築物耐震能
力未達一定標準，且改善不具效益或未設置昇降設備者 

6% % 

建築基地
退縮建築
者 
【第五條】 

建築基地自計畫道路及現有巷道退縮淨寬4公尺以上建築，
退縮部分以淨空設計及設置無遮簷人行步道，且與鄰地境
界線淨寬不得小於2公尺並以淨空設計 

10% % 

建築基地自計畫道路及現有巷道退縮淨寬2公尺以上建築，
退縮部分以淨空設計及設置無遮簷人行步道，且與鄰地境
界線淨寬不得小於2公尺並以淨空設計 

8% % 

建築物耐
震設計 
【第六條】 

取得耐震設計標章 10% % 
依住宅性能評估實施辦法
辦理新建住宅性能評估之
結構安全性能者 

第一級 6% 
% 第二級 4% 

第三級 2% 
小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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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積獎勵及協議事項 
1       容積獎勵 

容積
獎勵 

申 請 項 目 申請容積 

取得候選等級綠建
築證書【第七條】 

鑽石級：10%，黃金級：8%，銀級：6%，銅級：4%，
合格級：2% 

% 

取得候選等級智慧
建築證書【第八條】 

鑽石級：10%，黃金級：8%，銀級：6%，銅級：4%，
合格級：2% 

% 
 

建築物無障礙環境
設計【第九條】 

取得無障礙住宅建築標章 5% % 

依住宅性能評估實施辦法辦理新建
住宅性能評估之無障礙環境者 

第一級 4% % 
第二級 3% % 

協助取得及開闢重建計畫範圍周邊之公共設施用地，產權登記為公有者 
【第十條】 

5% 
% 

 

申請重建計畫時程獎勵(109.5.9以前受理) 10% % 
本案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建築容積獎勵辦法」合計容積獎勵值(%)達上限
規定(109.5.9以前時程獎勵10%，不受前項獎勵後之建築容積規定上限之限制) 
  □1.3倍基準容積   □1.3倍基準容積，另申請時程獎勵10% 
  □1.15原建築容積   □1.15倍原建築容積，另申請時程獎勵10% 
依本條例申請建築容積獎勵者，不得同時適用其他法令規定之建築容積獎勵項
目，本表所列實際容積獎勵額度以新北市政府核准為準 

合計
______% 
  

建築師簽證： 



      容積獎勵協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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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積獎勵及協議事項 
2 

容獎
協議 

編
號 

獎勵項目 
獎勵項各階段 
應取得項目 

一樓樓板 
勘驗核准前 

使用執照核
發後二年內 

1 耐震設計標章及耐震標章 
耐震設計標章 ˇ   
耐震標章   ˇ 

2 
住宅性能評估之結構安全
性能第○級 

住宅性能評估初評報告之初評意見屬
第○級 

ˇ 

通過結構安全性能第○級 ˇ 

3  綠建築 
候選證書及通過綠建築分級評級○級 ˇ   
綠建築分級評級○級標章   ˇ 

4 智慧建築 
智慧建築候選證書及通過智慧建築建
築分級評級○級 

ˇ   

智慧建築分級評級○級標章   ˇ 

5 無障礙住宅建築標章 

主管機關檢視確認符合無障礙住宅設
計基準及獎勵辦理 

ˇ 

取得無障礙住宅建築標章 ˇ 

6 
住宅性能評估之無障礙環
境第○級 

住宅性能評估初評報告之初評意見屬
第○級 

ˇ   

通過無障礙環境第○級 ˇ 



      容積獎勵保證金 

20 

以申請建造執照時基地範圍內土地當期平均公告現值乘以結構安全性
能第○級獎勵容積樓地板面積之零點四五倍計算，應繳納保證金合計
新臺幣○億○萬○元整。 

容積獎勵及協議事項 
3 

      保證金繳納時間及方式 4 

繳納時間：應於核准使用執照前繳納保證金。 

容獎
協議 

      繳交維護費用 5 

繳納時間：應於核准使用執照前繳納保證金。 

計算方式：以該建築物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五條規定提列之

公共基金乘百分之五十計算之，應繳納保證金合計新臺幣○億○萬○元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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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3 【如果鑑定完須辦理重建，要如何申請容積獎勵，容獎上限為多少？】 

經專業技師公會完成結構安全性能評估後，判定分數達危老條例適用範圍，
經市府工務局錄案後，並經本府文化局確認非屬指定具有歷史、文化、藝術
及紀念價值，申請人自行擬訂重建計畫書載明重建範圍、容積獎勵項目等內
容後，向本府城鄉發展局(都市更新處)提出申請。 

獎勵上限部分：危老條例容積獎勵上限為基準容積30％或原容積的15％，如
經本條例施行後3年內申請之重建計畫，得再給予各該建築基地基準容積10
％之獎勵。 

【申請危老條例可不可以再申請容積移轉？可否比照簡易都更不適用
評點基準？】 

危老條例容積獎勵上限為30％或原容積的15％，如經本條例施行後3年內申
請之重建計畫，得再給予各該建築基地基準容積10％之獎勵，另可透過容積
移轉取得額外建築容積。 

依危老條例申請容積移轉案件，以目前法令規定仍須依容積量體評定機制辦
理。 

1 

2 



22 

Q&A 
3 【建蔽率及建築物高度放寬規定為何？】 

有關「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規定涉及放寬建築物高度及建
蔽率事宜，業已納入都市計畫法本市施行細則第二階段修法作業中訂定。 

【危老條例重建合併鄰地規定為何?若超過1,000平方公尺部分如何處
理?】 

依危老條例規定合併鄰地部分不得大於重建基地，即1:1擴大範圍。合併後超
過1,000平方公尺部分，無容積獎勵適用，且不得依其他法規申請容積獎勵。 

3 

4 

鄰地B 
B>A A 

A>1000 

危老屋 

合併C 
C≦A 

A 
A>1000 

D不得併入 
重建計畫範圍 

危老屋 

A 

F 
超過部分
無容獎 

E 
1000內 
有容獎 

D不得併入 
重建計畫範圍 

危老屋 

危老條例#3：合法建築物重建時，得合併鄰接之建築物基地或土地辦理。但鄰接之建築物 
                         基地或土地之面積，不得超過該建築物基地面積。 
危老條例#6：合併之建築物基地或土地，其超過1000㎡部分，不適用容積獎勵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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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3 【基地申請重建如涉及公有土地可否免全數同意？】 

本條例並無排除同意比例計算之特別規定，故基地範圍若有公有土地，仍須
取得其管理機關之同意書件。 

【依據危老條例第5條規定，重建計畫之申請，施行期限至116年5月
31日止，危老條例相關配套措施仍在研議，施行期限得否延長?】 

重建計畫申請期限係依本條例明文規定，並無授權地方政府得予以延長，故
依危老條例重建計畫之申請，施行期限至116年5月31日止。 

5 

6 

【依據危老條例第6條規定，本條例施行後3年內申請之重建計畫，得
再給予各該建築基地基準容積10%之獎勵，但危老條例相關配套措施
仍在研議，3年期限得否延長?】 

該規定係依危老條例明文規定，並無授權地方政府得予以延長，故各該建築
基地基準容積10%之獎勵，以危老條例施行後3年內申請為限。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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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3 【危老條例重建需要都市設計審議嗎?是否需要1戶1車位？】 

建築物重建將依照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規定，若基地面積大於6,000平
方公尺且樓地板面積大於30,000平方公尺、申請容積達基準容積50%以上之
建築基地或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應提送都市設計審議者，須辦理都審。 

依新北市都市設計審議原則汽車位數量應以1戶1車位檢討，倘單戶面積小於
66平方公尺部分得以0.66倍計算車位需求量，惟仍應符合各區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要點及建管規定設置數量。 

【危老條例重建可否免依土地使用分區管制退縮相關規定?】 

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實施重建者，依前開條文第六條
及第七條規定僅得放寬重建計畫範圍內建築容積獎勵上限、建蔽率及建築物
高度，非屬上開項目仍需符合「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及都市計畫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相關規定，故依危老條例實施重建者應依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規定辦理退縮。 

8 

9 



25 

Q&A 
【申請錯誤樣態】 

1.未依申請資料檢核表檢附應備審查文件：未檢具符合危老條例第三條適用
範圍之證明文件，如缺經文化局確認非屬歷史、文化藝術價值建築物函文，
或缺完成結構安全性能評估後送市府工務局錄案之函文及評估結果清冊。 

2.同意書文件疏漏：(1)立同意書人未同時簽名並蓋章。 

                                                 (2)全案已辦理信託，同意書僅出具銀行同意書， 
                                                      但未同時出具全體所有權人清冊及同意書。 

                                                  3.非由申請人(即起造人)申請，由申請人委託之 
                                                     建築師事務所代為送件申請，但未檢附委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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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3 【申請錯誤樣態】 

3.土地及建物登記謄本非申請當日 

依「申請資料檢核表」項次1、申請基本資料類別之第3項目規定，及重建計
畫書範本： 
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清冊表(內容所載與謄本一致)、同意書、土地
及建物登記謄本(重建計畫書提出當日或異動索引) 
 

4.未檢附委託書 

新北市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建流程及相關書表文件(範本)之申請書項目8
之其他，應提供委託書。 

委託書係指由建設公司或管委會或個人委託ＯＯ建築師事務所/公司辦理危老
重建計畫書製作、申請手續、列席相關會議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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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其他錯誤樣態】 

5.容積獎勵協議書與重建計畫書併同裝訂 

依新北市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建流程及相關書表文件(範本)，容積獎勵協
議書應提供正本2份，副本6份，由甲方及乙方各執正本1份、副本3份，故後
續危老重建計畫與協議書經核准及用印後，將分別由申請人及新北市政府留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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